
取消劉姚梁羅議席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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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律政司再度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原訴訟
票和司法覆核，指劉小麗、姚松炎、梁國雄
和羅冠聰的宣誓無效，要求取消他們的立法
會議員資格。在十月十二日首次立法會就職
宣誓時，近半數反對派議員，包括 「本土自
決」或 「港獨」分子，均有在宣誓時舉黃傘
、撕道具、擊鼓、拉布，宣誓變宣 「獨」。

赤裸裸的不真誠不莊重

劉小麗在宣讀法定誓詞前聲稱 「開創民
主自決之路」，其本質也是 「港獨」，這顯
示劉小麗利用立法會就職宣誓的平台播 「獨
」；第二，劉小麗蓄意以 「龜速」讀出誓詞
，這是對誓詞乃至整部《基本法》的挑釁；
第三，劉小麗更發帖宣稱她的做法 「是為了
彰顯行禮如儀的虛偽」。這三個事實中，任
何一個都足以褫奪劉小麗的議席，三個事實

疊加，絕對應褫奪劉小麗的議席。
姚松炎在就任宣誓時在誓詞中間加入 「

定當守護香港制度公義，爭取真普選，為香
港的可持續發展服務」，立法會秘書長陳維
安當時稱自己無權為他監誓，請姚再次宣誓
時，姚再將同一字句加在誓詞結尾，結果被
陳維安叫返回座位，需在之後一次會議再宣
誓。及至十月十九日，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再
次為他監誓。而律政司認為立法會主席無權
為他進行第二次宣誓。

十月十二日梁國雄身穿 「公民抗命」T
恤、手撐 「結束一黨專政」黃傘進行宣誓，
在誓詞中叫囂： 「撤銷人大 『八．三一決定
』，我要雙普選，人民自主自決……」梁國
雄在宣誓後又撕破全國人大 「八．三一決定
」政改決議的文本，並將紙碎撒在地上。

羅冠聰宣誓前叫囂 「我絕不會效忠於殘
殺人民政權」，讀誓詞時讀到 「中華人民共

和國」均以問號語調讀出，最後又加上口號
「權力歸於人民，暴政必亡，民主自決，抗

爭到底」。不僅建制派議員，連立場傾向反
對派的港大法律學院講師張達明都認為，羅
冠聰的議席絕對應該取消。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一
○四條釋法的結果，宣誓人拒絕宣誓，即喪
失就任該條所列相應公職的資格。宣誓人故

意宣讀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
何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也屬於拒絕
宣誓，所作宣誓無效，宣誓人即喪失就任相
應公職的資格。高院的判詞也做出，立法會
議員在就職時，必須真誠、莊重地依照《宣
誓及聲明條例》所訂明的立法會誓言進行宣
誓，並在內容及形式上符合有關規定。假如
不論在形式或內容上故意拒絕作出立法會誓
言，所作宣誓即告無效，而其就任議員的資
格亦被取消。

劉姚梁羅故意宣讀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
誓言，在形式或內容上故意拒絕作出立法會
誓言，是赤裸裸不真誠、不莊重的宣誓，褫
奪他們的議席合法合情合理，勢在必行。

「一國兩制」是香港賴以生存和發展的
基石，但近年 「一國」的重要性不斷遭受 「
港獨」分子的挑釁和衝擊。高院對游蕙禎和
梁頌恆辱國播 「獨」案的兩次裁決，明確了

「港獨」活動的違法性，維護了 「一國」根
基，確立了反 「港獨」、維護國家主權、維
護基本法權威的經典案例，對日後同類案例
有高度的指引、參考和借鑒意義。

「自決」「港獨」會被法律制裁

律政司再度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原訴訟
票和司法覆核，指劉小麗、姚松炎、梁國雄
和羅冠聰的宣誓無效，要求取消他們的立法
會議員資格，已有類似的經典案例在前，褫
奪劉姚梁羅的議席合情合理，勢在必行。

今後分離勢力無論是以 「本土自決」抑
或 「港獨」旗號出現，均將面臨被法律遏制
而止步於特區建制門外，這可確保 「一國兩
制」不走樣、不變形。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北京市
政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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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總理倫齊輸了不代表民粹贏了
民調還是有準確的時候。意大利總理倫

齊終究是輸了憲法改革公投，如大部分民調
所預測。當全球還在消化英國脫歐與特朗普
當選帶來的衝擊時，意大利以否決公投和總
理辭職的方式再次陷世界於茫然與惶恐。

不至於是災難性結果

在公投之前，歐洲就擔心倫齊是否會成
為日益崛起的民粹主義政治的犧牲品。公投
遭否決的結局，雖不至於像黑天鵝事件令人
震驚，但歐洲仍然十分擔心公投失利引發的
政治與經濟後果。輿論和市場都在憂慮由此
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倫齊辭職，意大利提
前舉行大選，民粹政黨 「五星運動黨」當選
，意大利舉行退出歐元區的公投，歐元區崩
潰。英國《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拉赫曼在
十二月七日的文章中表達了同樣的擔憂，他

稱公投結果是意大利對歐盟態度轉變的信號
，意大利民粹主義正 「威脅歐盟的未來」。

倫齊的失利，無疑是對西方主流的政治
精英和建制派的又一次沉重打擊，而如果將
此解讀為反歐盟和民粹主義的勝利，多少有
些草率和誤讀。公投失利對意大利和歐盟而
言，都是消極的政治和經濟後果，但還不至
於是災難性的。

從經濟上看，市場已經很快消化公投結
果帶來的衝擊，就像市場對英國脫歐與美國
大選的反應一樣。但我們還需密切關注的是
，意大利銀行和金融系統的結構性風險。如
公投通過，倫齊將成為一個強勢的意大利領
導人，可以更順利地推行意大利亟需的經濟
與社會改革，並在與歐盟談判財政預算問題
上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但是他輸了。可以想
見的是，接下來的過渡政府在歐盟的談判桌
上將處於更加弱勢的地位，這對已經比較脆

弱的意大利經濟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情。
從政治上看，倫齊辭職會在短期內留下

政治空白和不確定，但輿論與部分專家擔心
的意大利政壇動盪，以及民粹政黨上台引發
意大利脫歐公投則是偽命題。在歐洲日益右
轉和民粹化的背景下，與英國脫歐一樣，意
大利公投容易被誤解為 「親歐」與 「脫歐」
的對決。

「反歐牌」並非得心應手

實際上，這是一場關於憲法改革的公投
，只不過被倫齊錯誤地演繹成了對自己及其

政府的投票。倫齊自然是悲劇了，但這不宜
解讀為疑歐民粹主義的勝利。

首先，並非所有反對倫齊、投否決票的
人都是持 「反歐」立場。實際上，在為公投
拉票的過程中，一向親歐的倫齊也拿起了攻
擊歐盟的武器，他的失敗恰恰也說明， 「反
歐盟」的牌在歐洲並不總是可以得心應手。
在這一點上，對於蠢蠢欲動的反對派 「五星
運動黨」、法國的 「國民陣線」以及德國的
「德國另類選擇黨」等等，也是如此。

其次，如今的意大利正高度警惕一個政
黨獨攬大權的出現。意大利2015年通過的選
舉法允許得票多的政黨獲得獎勵席位，這樣
更容易形成議會多數，從而增加了人們對疑
歐主義的 「五星運動」和 「北方聯盟」等黨
派上台的擔憂。如今，這一法案已經被上訴
到意大利憲法法院，後者將在公投之後不久
公布意見，並很有可能將選舉法案駁回。與

此同時，議會的各個黨派也在協商一個比例
制的新選舉方案，以確保沒有任何一個政黨
可以大權獨攬或左右決策。

再者，憲法改革案被公投否決，意味着
意大利將維持原有的均衡的兩院制，參議院
的權力得以保留，與眾議院一起行使立法和
監督的權力。民選的新政府也必須得到參眾
兩院的信任和支持才能開展工作。這樣一來
，任何一個疑歐和民粹政黨都很難在意大利
現有的政治體系中獲得強有力的多數。所以
，很具諷刺的是，在這次憲改公投中支持 「
五星運動」的選民，很可能從此葬送了 「五
星運動」上台的可能性。

如此看來，倫齊是輸了，但民粹的勝利
仍然很遙遠。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
雲山青年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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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悔改的青年政客 李偉雄

焦 點 熱 議

楊莉珊

國 際 觀 察

嚴少華

宣誓風波仍在發酵，梁頌恆和游蕙
禎被取消議員資格，只是風波的第一階
段。而第二階段將是下周四，高等法院
正式審理另外四名議員，包括梁國雄、
劉小麗、姚松炎及羅冠聰的司法覆核案
。根據高院原訟庭和上訴庭早前的判決
，這四人的議席恐怕也是危危乎。這一
場宣誓風波帶給香港社會很多教訓和警
示，包括 「港獨」紅線絕不容許觸犯；
人大釋法具有最高的法定權力，法庭必
須遵從；反對派過去熱悉利用司法處理
政治問題，現在終於以其人之道還治其
人之身，等等。其中，梁天琦、梁頌恆
和游蕙禎 「雙梁一游」的慘淡收場，對
香港社會尤其是 「港獨派」 「自決派」
人士，更是當頭棒喝。

近日頻頻接受傳媒訪問的本土民主
前線發言人梁天琦，就透露在早前的宣
誓風波中，曾思考應否回港號召抗爭釋
法，但最終基於被還押的風險，以及認
為無法動員大型抗爭而打消念頭。梁承
認自己 「可能改變了」，稱 「我其實是
一個驚死的人」。同時，梁天琦亦好像

換了個人似的，去年新界東補選時 「意
氣風發」，高呼 「抗爭無底線」，現在
卻 「覺今是而昨非」，表示 「做事要有
底線」。他說： 「我現在要顧忌被即時
還押的風險……我想這是我的底線。」
為什麼梁天琦突然有一百八十度轉變？
原因不過是形格勢禁而已。

現時長時間留在加拿大，並將到美
國做研究的梁天琦，在旺角暴亂中已經
有多條控罪在身，如果他再涉及違法衝
擊，不但罪加一等，更加要即時收監，
連外國讀書計劃也要泡湯。更重要的是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早前就
「港獨」發表措辭嚴厲的言論，直指 「

不要以為現在是極少數人在宣揚 『港獨
』無所謂，不能輕視，不能視而不見，
不能養癰為患，必須旗幟鮮明的與之鬥
爭」，反映中央打擊 「港獨」已經動了
真格，更吹響了打擊 「港獨」的號角。
梁天琦也知道中央這次出手非同小可，
在香港搞 「港獨」將無運行，更要承擔
沉重的代價。作為 「港獨派」代表人物
之一的梁天琦自然是首當其衝，於是才

要表達 「退隱」之意，希望還有一絲生
機。

梁天琦的 「縮沙」正正說明 「港獨
」在香港沒有市場，沒有生路。另一方
面，梁游兩人由 「尊貴的議員」變成 「
過街老鼠」的慘痛教訓同樣深刻，不但
議席失去、薪津失去，而且經此一役，
兩人聲名狼藉，要找工作都不容易。可
以說，梁游兩人一生前途盡毀，除了是
兩人的愚蠢之外，更加說明 「港獨」 「
自決」路線不但得不到市民支持，更是
損人害己，後果極為嚴重。

「雙梁一游」在幾個月前還意氣風
發，指點江山，但幾個月之後走的走、
廢的廢，成為市民唾罵的對象，這對於
其他 「港獨派」 「自決派」的人都有警
示意義。 「港獨」只是鏡花水月，不切
實際，只是一小撮人的妄想。為了鼓吹
「港獨」死路，跟隨 「雙梁一游」之流

而導致前途盡毀，人人喊打，值得嗎？
「雙梁一游」已經後悔了，可惜已是悔

不當初，其他人還要繼續走下去，自尋
死路嗎？

一位藝人日前稱，不想生一個像
梁頌恆或游蕙禎那樣的子女，因他們
兩人背祖忘宗、分裂國家。梁頌恆晚
上在Facebook貼出母親煲的湯水照片
，稱慶幸母親和弟弟會繼續支持他 「
行正確的路」。事情發展至今天，想
不到他仍堅持當天將 「China」讀成
「支那」這件辱華事件，是在 「行正

確的路」。同時，又將別人的指責，
說為 「誣衊」和 「抹黑」。可見，這
位 「自稱」是天主教教徒的政客，仍
是毫無懺悔之心，自欺欺人，不以為
恥，反以為榮。站在天主教信仰角度
來看，他還敢這麼強詞奪理嗎？

在香港這個自由社會，可貴之處
是每個人確有權利決定個人言論，發
表意見正是個人的權利。但梁頌恆正
是濫用了言論自由，引發宣誓風波後
，仍堅持將 「China」讀成 「支那」
是讀音問題，不認為對香港人構成任
何的傷害。事實上，言論自由必須有
一個限制，就是任何人都不應用言論
傷害別人。梁在今次宣誓風波中，已
不自覺地犯了 「天主十誡」中的 「毋

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第二誡）、
「毋殺人」（第五誡）、 「毋妄證」

（第八誡）、 「毋貪他人的財物」（
第十誡） 。

「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這一
誡，是禁止亂呼天主和耶穌的聖名，
發假誓，許願不還。梁為了這份 「筍
工」，在參選時既簽署 「確認書」支
持 「一國兩制」，但在宣誓時欲撕毀
諾言，毫無誠信及廉恥可言，口不對
心，無履行議員應有的職責，這便正
正是作出了 「發假誓」的卑劣行為。
「毋殺人」是指除了殺害別人之外，

還可包括損傷別人的靈魂。他更叫人
不齒的是，學日本皇軍的腔調以 「
支那」辱罵中國，勾起了香港人的慘
痛記憶，令不少香港人感到痛心。港
人透過不同的媒體，萬眾一心，譴責
這位 「教徒」，已反映很多人在精
神上受到了傷害。然梁將這些義正
嚴詞的指控，形容為 「誣衊」和 「抹
黑」。

「毋妄證」要求教徒不可說謊，
不可冤枉人，梁說是讀音問題，正是

睜眼說瞎話，更冤枉全港人誤解其誓
詞的鄉音，不自覺地又犯了一誡。最
後， 「毋貪他人的財物」一條中，指
出教徙不應侵奪公家或私人的財產，
貪不屬於自己的任何物件。梁不去履
行效忠國家、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責任，而企圖坐擁每月豐厚的公帑，
正是侵奪公家財產的行為。

一個天主教徒，同時犯上四誡，
仍厚顏 「死撐」，惡行令人痛心。他
表面上披上言論自由的 「外衣」，可
惜失去了天主教徒應堅守的德行——
愛、謹傎、正義、勇氣、自制等。

天主教教徒一向予人的印象都是
道德高尚的，因為他們接納及實踐了
天主教的道德標準。但某些教徒當然
亦會在某些時候，某些情境，為了某
些個人的目的，而放下一切道德規限
。期望終有一天，梁能尋回良知，到
教堂認認真真地做一次 「修和」聖事
，在天主面前，反思所犯之過錯，多
實踐天主教的德行，走回正路，堂堂
正正地當一個虔誠的教徒。

香港中史教師會會長

􀎠雙梁一游􀎡慘淡收場的啟示 方靖之


